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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與注意事項 
包含報名、甄試、錄取、報到等事宜，請在報名前詳細閱讀，確保自身權益，謝謝！ 

一、招訓對象： 

(一) 具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

勞工，其投保身分以開訓日為基準日，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具本國籍。 

  2.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

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 

  3.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六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取得居留身分之下列對象之

一： 

   (1)泰國、緬甸地區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 

   (2)泰國、緬甸、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且已依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者。 

  4.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取得工作許可者。 

(二)志願役現役軍人(須有上校主管單位送訓證明方可參加甄試與訓練)。 

二、上課時段： 

(一)週一至週五/夜間班：晚間 6 時 30分至 9 時 40分。 

(二)週六/假日班：上午 8 時 20分至 16 時 30 分。 

三、課程查詢： 

區分 在職訓練網 桃竹苗分署網站(在職專區) 

QRcode 

  

網址 http://ojt.wda.gov.tw/ https://gov.tw/EY1 

四、甄試及上課地點(甄試地點同上課地點)： 

桃園職業訓練場  (地址: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 851 號) 

幼獅職業訓練場  (地址:桃園市楊梅區幼獅路二段 3 號) 

五、報名資訊：免費報名 

(一)填寫報名表親送(時間: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至 5時)或郵

寄至以下地點： 

桃園職業訓練場：326020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851號， 

http://ojt.wda.gov.tw/
https://gov.tw/EY1


                                                                                                                         
 

洽詢電話：（03）485-5368 分機1602～1641。 

幼獅職業訓練場：326023桃園市楊梅區幼獅路二段3號， 

洽詢電話：（03）464-1162 分機7284～7290。 

(二)網路線上報名：請先至 台灣就業通網站(http://www.taiwanjobs.gov.tw)  加入

會員再至 在職訓練網 (http://ojt.wda.gov.tw/)完成報名。 

(三)傳真報名電話：桃園職業訓練場(03)485-5973  

                  幼獅職業訓練場 (03)496-4376 

(四)甄試時段相同之班級，每人限定報 1 個班別，如有重複或多報者，以報名截止前

最後報名之班級為甄試班級。 

六、甄試方式： 

(一)請自行參照簡章上之甄試日期、時間及地點準時參加甄試，如有異動時，以本分

署網站公告為主。甄試前一週本分署於分署網站最新消息公告甄試相關事項，並

於該期報名時間截止後，寄發甄試通知單及手機簡訊傳送(請報名時確實填寫通訊

地址及手機號碼)，甄試當天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或附有相片證明文件驗證 (身心障

礙身分者請攜帶證明文件)及原子筆。 

(二)身心障礙者於甄試時，若需要特殊試場或服務，應於報名時，繳驗「中華民國身

心障礙手冊」或「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提出申請。 

    申請專線：（03）485-5368分機 1631 。 

(三)甄試方式：一律採取筆試測驗(選擇題共 50 題)，測驗內容以各班相關專業知識為

範圍，測驗時間為 50 分鐘，筆試測驗開始 15分鐘後不得進入試場應試，未如期

參加甄試者視同棄權，測驗開始 30 分鐘後始得離開試場；考試期間考生不得使用

計算機。 

(四)甄試過程中如發現冒名頂替、作弊及未交回試卷逕自攜帶試題離場等違規情節重

大者取消甄試資格；筆試測驗時應試者行動電話或呼叫器或其他通訊設備發出聲

響者，考試成績扣筆試成績 15分。 

(五)錄取名單(正取及備取)於甄試結束後 5 個日曆天前於本分署網站首頁【首頁/訊息

中心/錄取公告專區/自辦訓練】內公告，公告內容包括錄取名單及報到注意事

宜，並寄出錄取通知單與錄取簡訊，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 

(六)訓練班次招生及甄試人數未達比例及人數時，依下列原則辦理： 

  1.訓練班次最低開班人數：應達原核定開班人數之半數(含)以上，且不得低於 10

人。 

  2.招生報名人數於報名截止日未達原核定開班人數之二倍，得延長招生期限；延長

時間截止未達最低開班人數，得取消甄試公告不予開班。 

https://www.taiwanjobs.gov.tw/
http://www.taiwanjobs.gov.tw/
https://ojt.wda.gov.tw/
http://ojt.wda.gov.tw/
https://thmr.wda.gov.tw/Default.aspx
https://thmr.wda.gov.tw/Content_List.aspx?n=C9E2F005EA52E2D5
https://thmr.wda.gov.tw/Content_List.aspx?n=C9E2F005EA52E2D5
https://thmr.wda.gov.tw/Content_List.aspx?n=221D57DDB77E9342
https://thmr.wda.gov.tw/News.aspx?n=C851994B1E9BEBC7&sms=A3F4A92F8D82BAD8
http://thmr.wda.gov.tw/)%20公告錄取名單及報到事宜，
http://thmr.wda.gov.tw/)%20公告錄取名單及報到事宜，


                                                                                                                         
 

  3.甄試報到時間截止，報到人數未達最低開班人數，得公告不予開班。 

(七)錄取標準： 

  1.考生具身心障礙身分者或一年內未曾參加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自辦

在職訓練者，筆試總成績得加計 10 分(雙重身分者僅加 10 分)。 

  2.依甄試(筆試)成績高低排序，依序正取預定招訓之人數，正取人員之最後一名，

如有 2人以上成績相同且訓練崗位可足夠時，併列錄取。 

  3.如身心障礙者，其能自理及不影響學習狀況者，得考量優先錄取，前述身分者參

加筆試時，應出示相關證明文件表明身份別，未告知者以一般身分者論。 

  4.各班錄取人數依預訓人數而定，除正取人員外，另公告備取人員，備取人員以不

超過 5員為原則，備取最後一名 2人以上同分時，不在此限。 

  5.考生甄試成績相同者，以一年未參訓自辦在職訓練者優先、仍相同者依報名時間

較先者為優先。 

(八)志願役現役軍人錄訓人數比率以各訓練班次預訓人數之百分之十為上限，若該班

次錄取人數低於預訓人數，不在此限；志願役現役軍人應於報名截止日前檢附送

訓單位(上校級以上主官)開立之送訓名冊及送訓證明正本函送本分署辦理資格審

查，未符合規定者，不得參加甄試。 

(九)甄試相關規定請參考本分署網站【首頁/業務專區/職業訓練/自辦在職進修訓

練】。 

(十)甄試參考題型與考古題，請參考本分署網站【業務專區/自辦訓練甄

選試題專區/甄試結果試題公告/自辦在職訓練】。     

七、試題疑義、成績複查及申訴之原則如下： 

(ㄧ)應試者對試題有疑義時，應於甄試日結束次日起三天(含)內，以及對於甄試結果

有異議欲申請成績複查或申訴者，應於甄試結果公告次日起三天(含)內，檢具正

確之個人姓名、連絡電話及地址等相關資料，以書面方式向分署提出申請，應試

者若逾期提出，分署不予受理。 

(二)應試者不得要求重新評閱、申請閱覽、提供各細項分數、複印答案卷，亦不得要

求告知試題命製人員及監評人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申請成績複查或提出申

訴者亦同。 

八、繳費方式： 

(一)考生確認錄取後，請持繳費單於報到期限內至代收之便利商店繳費，其手續費由

學員負擔，繳費後請學員妥善保存第二聯繳費收據，於開訓報到當天繳回，始完

成繳費手續。 

(二)如已過繳費期限或繳費單遺失者，請自行至郵局購買匯票(填寫抬頭及金額)，需



                                                                                                                         
 

自行負擔手續費(匯票抬頭：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三)未錄取者請勿繳費，發現者須自行辦理退費，且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 95%，亦

不得參訓。 

(四)離訓退費：  

 1.於開訓前退訓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 95%。     

 2.受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訓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 50%。     

 3.受訓逾全期三分之一而退訓者，所繳訓練費用不退還。 

 4.開訓前因報到參訓人數不足取消開班時，得全額退還學員所繳交之費用。 

 5.上述退還費用係指「學員自繳費用」不含繳費手續費。 

九、其他注意事項： 

(一)受訓學員訓練期間應遵守本分署自辦在職訓練受訓學員應行注意事項(於報到時發

予學員)。 

(二)學員於開訓報到當天，需繳交 1吋或 2 吋照片 2張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 1 份。

如確定參訓但報到當天無法前來，請於該班開訓報到之日期前主動來電請假，並

將已繳費收據以 E-Mail 或傳真傳送本分署確認，以免喪失參訓資格。 

(三)甄試期若發生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且桃園市政府公告發布停止上班時，是日甄試

取消延後實施，順延確切訊息以桃竹苗分署網站(最新消息)公告為主。 

(四)參訓學員請假及缺、曠課時數累積達全期訓練總節數五分之一(含)以上，或經考

核成績未達所定結訓標準者，不發給結訓證書。 

(五)如有未盡事宜修正及訓練課程異動，隨時於本分署網站更新，請上桃竹苗分署網

站首頁查閱。桃竹苗分署網址：http://thmr.wda.gov.tw/ 

 

  

http://thmr.wda.gov.tw/


                                                                                                                         
 

交通位置 

一、如何至桃竹苗分署（桃園職業訓練場）：  

（一）自行開／騎車者：請由楊梅往新埔方向前往桃竹苗分署。   

（中山高速公路楊梅交流道下）請參閱圖示前往。  

（二）搭乘火車至本分署者，請依說明轉乘公車：   

  1.搭車地點：請至新竹客運楊梅站（出火車站後前右前方7-11旁）搭乘新竹客運5652 路

線「楊梅—東流里」7 時50 分班次楊梅發車有延駛 至桃竹苗分署（僅有此班，其他

班次無延駛），如欲由楊梅火車站搭 乘公車至本分署，民眾請多加利用。  

    【5652 往返】楊梅→東流里請參考新竹客運網站（選5652 路線）  

  2.另有【5641 往返】新埔→楊梅（經清水）及楊梅→新埔（經清水）請參考新竹客運網

站（選5641路線）  

  3.詳細資訊（票價、路線圖）請參考新竹客運乘車資訊：  

  4.依據桃園市政府公告自109年8月1日起，原桃園市樂活巴秀才雙榮線（L607）轉型為市

區公車收費路線（251）「職訓中心-過嶺加油 站」，欲由楊梅火車站搭乘市區公車至本

分署，建議搭乘由過嶺加油站6時30分或7時30分發車班次（至楊梅火車站約20分鐘車

程， 請自行衡酌等車時間），由本分署搭乘至楊梅火車站，班次時刻表請參考桃園市

動態資訊系統。 

  5.計程車車資費用：楊梅火車站下車，轉搭乘計程車約150~200元左右。 

 



                                                                                                                         
 

二、如何至幼獅職業訓練場：  

（一）自行開車至幼獅職業訓練場者：  

  1.中山高→幼獅工業區交流道→（約0.5 公里）至幼獅職業訓練場。 

  2.北二高→大溪交流道→東西向66 號快速道路→中山高（往新竹）→ 幼獅工業區交流

道→幼獅職業訓練場。 

（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者：  

  1.中壢搭乘新竹客運【5651】「中壢- 北高榮（經埔心）」，於職訓中心 站下車。 

  2.埔心前火車站（永美路）搭乘新竹客運【5651】「中壢- 北高榮（經埔心）」，於職訓中

心站下車。 

  3.埔心後火車站搭乘桃園市樂活巴【觀光路線L613】，於宿舍站下車。 

  4.楊梅後火車站搭乘桃園市樂活巴【觀光路線L613】，於宿舍站下車。 

  5.乘車資訊請參考：  

    新竹客運 http://www.hcbus.com.tw/big5/information-3.asp  

    桃園樂活巴 https://www.yangmei.tycg.gov.tw/index.jsp  

  6.埔心火車站，轉搭乘計程車（100~150 元左右）至幼獅職業訓練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自辦在職訓練報名表 
報名職類班別：                                                期別：第    期 

報 名  日 期：   年    月    日               編號：          （由分署編號） 

傳真專線：桃園職業訓練場 03-4855973           幼獅職業訓練場 03-4964376 

洽詢電話：桃園職業訓練場 03-4855368分機 1603  幼獅職業訓練場 03-4641162 分機 7289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西元    年   月   日  
婚姻 

狀況 
□未婚 □已婚□暫不提供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或護照號碼或工作證號) 

          

兵    役 □已役 □未役 □免役 □在役中 身分別  □本國  □外籍(含大陸人士) 

最高學歷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學校名稱  科系  

畢業狀況 □畢業   □肄業   □在學中 

聯絡電話 日(   )          夜(   ) 
行動 

電話 
 

電子信箱 □無、□有，請填寫: 

通訊地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請確實填寫，本分署將依此地址寄送甄試通知單) 

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服務單位  服務部門  

擔任職務 □基層員工 □基層管理者 □中層管理者 □高層管理者 □負責人 □其他_________ 

勞保投保

單位名稱 

□同服務單位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保類別 □勞保 □農漁保 □其他______ 

身分區分 

(可複選) 

□勞保身分者□農保身分者 □漁保身分者 □已勞退重返職場投保重大職災身分者 

□志願役官兵(須上校級以上長官薦送函)□中高齡者□高齡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 

□低收入戶□更生受保護人□外籍配偶□大陸配偶□重大災害受災戶□其它。 

課程訊息 

得知管道 

□本署或分署網站□就業服務中心 □訓練單位 □搜尋網站 □報紙 □廣播 □電視 

□親友介紹 □社群媒體(臉書、LINE) □10.其他(請說明) 

本人同意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暨所屬機關，為本人提供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時使用 

備    註 

一、填妥報名表，請親送或郵寄桃竹苗分署自辦訓練科(326020園市楊梅區秀才路 851

號)，或傳真(03)485-5973或幼獅(03)496-4376。 

二、請依照簡章上之甄試日期時間地點準時參加甄試，本分署於該期報名截止後，以手

機簡訊通知或寄發甄試通知單，甄試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備驗，未參加甄試者視同

棄權；甄試後 5日內公佈錄取名單及報到注意事項於本分署網頁。 

三、甄試時間相同之班級，每人限報 1個班別，如有重複或多報者，以報名截止前最後

報名之班級為甄試班級。 


